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科研成果鉴定书
项  目 名  称：
课 题负 责 人：

工 作 单  位： 

研究起止时间：

组织鉴定单位： 

鉴  定 日 期： 

成果鉴定须知

第一条  凡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教职工承担的科研课题，均应在研究工作完成后对成果进行鉴定，并由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验收。

第二条  课题完成后，课题第一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及时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验收报告，并填写成果验收申请表。

第三条  鉴定主要采取专家评议方式。鉴定组专家一般为5—9人。专家人选由学术委员会聘请确定。

第四条  课题组负责向鉴定组每位专家提供课题申请书、成果主件、附件及研究工作总结报告(报告中应合成果自我评价及研究经费的使用情况)等材料。

第五条  鉴定组专家应本着科学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照课题申请书预期要达到的目标，对成果提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审意见，并由鉴定组长形成鉴定组集体意见。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
	一、成果简介（应含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


　　


	二、提交鉴定的成果主件、附件目录

（一）成果主件

（二）成果附件




三、课题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对课题主要贡献

	
	
	
	
	

	
	
	
	
	

	
	
	
	
	

	
	
	
	
	

	
	
	
	
	

	
	
	
	
	

	
	
	
	
	


	四、专家鉴定意见

鉴定组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五、鉴定组成员名单

	鉴定组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备注

	组长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六、组织鉴定单位意见：
       同意鉴定组鉴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制

鉴定组成员签到表

	鉴定组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签名

	组长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